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知识产权产学研
合作项目评选工作方案

[bookmark: leibie1][bookmark: number1]为贯彻落实《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发挥高质量专利对创新主体产学研合作的重要作用，引导我区企业用好各类创新服务资源，大力推进专利产业化，推动科技产业互促双强，根据《广州开发区管委会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深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 促进高质量发展办法的通知》（穗埔府规〔2023〕5号）第七条规定，现制定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评选方案。
一、评选范围
本工作方案所称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是指广州开发区企业通过转让或许可等方式，获得高校、科研院所及医院等单位发明专利实施权，或委托/联合以上单位开展技术研发，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在区内实现产业化的项目。其中，项目所涉及专利授权时间应在《广州开发区管委会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深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 促进高质量发展办法的通知》（穗埔府规〔2023〕5号）有效期内。
二、评选条件
1、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应围绕解决产业或企业重要技术问题进行研究攻关，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或技术创新，并成功应用到产品或技术上，产生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2、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期内应涉及至少1项的发明专利授权或发明专利转让、许可，所涉及的发明专利权属清晰，专利授权或转让、许可时间在《广州开发区管委会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深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 促进高质量发展办法的通知》（穗埔府规〔2023〕5号）有效期内；
3、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涉及的专利产品或专利技术，在申报时未受到知识产权侵权指控，或受到指控后经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裁定为不侵权；
4、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涉及的产品应完成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
5、项目申报单位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及项目负责人均应未在科技违规、科研失信等信用惩戒期内。
三、申报材料
1、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相关项目合同书或协议等；
2、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所涉及的发明专利授权、申请、转让、许可等相关佐证材料，如发明专利证书、专利登记簿副本、许可备案材料等；
    3、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经费拨付相关证明材料；
4、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涉及的产品通过“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的《备案证明》；
5、项目专利技术先进性及重要性的说明及佐证材料，如涉及的技术难点、市场前景、攻关难度、专利质押融资登记材料及获得相关的奖项等；   
6、项目专利技术实施效益说明及证明材料，如专利产品产值、专利技术销售额等相关证明材料；
7、项目产生的专利和产品/技术的关联性说明及佐证材料；
8、项目实施中开展的专利分析相关工作说明及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围绕项目开展的专利检索分析报告等；
9、涉及项目申报书及评分表内容相关的其他说明及佐证材料。
四、申报流程
（一）申报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5年6月19日至7月3日
（2） 申报方式
有意申报的企业，在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官网上下载并填报项目申报书，一式六份盖章后送至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科（地址：水西路12号凯达楼C栋202）。
联系人：刘志宏；联系方式：83226725

附件：1.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书
2.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项目评分表
